

渝高新市监发〔2023〕73号
重庆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开展质量、标准、计量、认证认可

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市场监督管理所：
按照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局）《关于印发2023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渝市监办发〔2023〕17号）《关于开展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渝市监办发〔2023〕97号）《关于做好2023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市级双随机抽查工作的通知》 《关于开展2023年“双随机、一公开”计量监督检查的通知》（渝市监办发〔2023〕33号）《关于做好2023年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的函》《关于印发2023年各区县认证认可监管计划的通知》《关于开展2023年自愿性认证从业机构“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我局制定了《重庆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质量、标准、计量、认证认可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重庆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12月29日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徐康力，023-68886797，465023571@qq.com）
重庆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展质量、标准、计量、认证认可

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在重庆市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发〔2019〕19号）精神，加强重庆高新区直管园内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获证企业、计量有关企业、检验检测机构、强制性产品认证获证企业、自愿性认证获证组织、团体标准及企业标准的监督管理，规范获证企业从业行为，督促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强化计量与标准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及总局、市局有关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高新区监管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工作目标

以提升高新区工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总体水平、推动检验检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遵循属地监管责任、全面覆盖、风险管理、信息公开的原则，合理有效利用监管资源，切实加强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标准化与计量监督管理，着力遏止产品质量和检验检测违法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全面推进企业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不断强化企业标准化意识，为高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
检查对象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计量有关企业、检验检测机构、强制性产品认证获证企业、自愿性认证获证组织、制定团体标准的社会团体、制定企业标准的企业以及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
检查重点

（一）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重点检查证照信息、质量管理职责情况、生产资源提供情况、技术文件管理情况、过程质量管理情况等项目，具体监督检查内容见附件。
（二）检验检测机构重点检查认证资质证书情况，是否在资质认定证书的能力范围内从事检验检测活动，是否按规定标准、程序和技术方法开展检验检测活动，是否出具虚假数据和结果等，具体监督检查表见附件。

（三）强制性产品认证生产企业应重点检查获证企业列入目录的产品是否未经认证，是否未按照规定向认证机构申请认证证书变更、扩展，是否按要求从事生产、销售，是否伪造、变造、出租、出借、冒用、买卖或者转让认证证书等，具体监督检查表见附件。

（四）自愿性认证获证组织重点检查获证组织资质证书是否有效，过程控制情况及证书、标志的管理是否合法合规，认证人员行为是否合规等，具体监督检查表见附件。

（五）团体标准、企业标准被抽查对象重点检查其团体、企业标准技术要求是否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等，具体监督检查内容见重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2023年团体标准、企业标准抽查任务检查项目。

（六）计量有关企业：按照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开展2023年“双随机、一公开”计量监督检查的通知》有关检查重点及要求开展检查。
四、检查方式

（一）以相关领域监督检查要求（监督检查表及相关文件）加强高新区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计量有关企业、取得检验检测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企业、取得自愿性认证的组织、被抽查的团体标准及企业标准的监督检查，按监督检查表格条款，逐一现场核实。监督检查对象根据2023年高新区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监管计划、总局2023年自愿性认证从业机构“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抽查名单、市局2023年“双随机、一公开”企业标准和团体标准名单以及市局2023年“双随机、一公开”计量监督检查中涉及高新区的企业以及我局监管实际确定，拟监督检查检验检测机构46家、有关企业114家、团体及企业标准30个，最终数量以实际检查为准。

（二）鉴于质量、标准、计量、检测认证等巡（抽）检工作技术性、专业性强，我局将委托第三方技术机构派出专家组辅助各镇（街）市场监管所开展相关监督检查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严格程序，认真履职。按照属地监管原则，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现场检查应当有2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按照监督检查表的要求开展现场检查，检查后在检查表上签字，被检查企业和机构负责人（或委托人）也应在检查表上签字；执法人员每检查一家企业，需要提供检查人员在被检查企业大门（或牌匾）、检查过程等的照片，证实履职到位。
（二）依法行政，从严查处。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应按规定督促企业进行现场整改，对于不能现场整改的，应向企业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整改，跟踪整改情况，记录整改结果；现场发现企业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行为的，若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及时立案处理；若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若涉嫌违反纪律规定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若违法行为涉及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及时通报相关部门，并加强后续监管。
（三）沟通协作，问题反馈。要加强与质量科的沟通联系，在日常检查过程中出现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及时咨询解疑。加强问题收集、汇总、分析，对发现的行业性问题、突出集中的问题、老百姓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在加强应急管控的同时，及时上报，严防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

（四）把控时效，及时报送。需加强对相关工作信息的收集、汇总与分析，并于2024年1月31日前将开展质量、标准、计量、检测认证相关监督检查工作的监督检查情况、存在问题等（见附件）报送至我局质量科，检查中出现的重大情况请及时反馈。

附件：质量、标准、计量、认证认可领域监督检查表等有关资料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12月29日印发  




